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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受中國多項法律、法規和規章的約束，這些法規影響我們業務的諸多方面。

本節概述了我們認為與我們的業務和運營相關的主要中國法律、法規和規章。

公司設立、外商投資管理與境外投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

大常委會」）頒佈，並於2023年12月最新修訂，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規定在中國設

立的公司可採取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公司法適用於在中國設立的所有

公司。

外商投資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外商投資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

大」）於2019年3月15日頒佈並於2020年1月1日生效，該法規定「外商投資」是指外國

的自然人、企業或者其他組織（「外國投資者」）直接或者間接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投資活

動。2019年12月，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實施條例」），

於2020年1月起施行。實施條例進一步明確，國家鼓勵和促進外商投資，保護外商投資

合法權益，規範外商投資管理，持續優化外商投資環境，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外商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活動主要受《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

（2024年版）》（「負面清單」）和《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5年版）》（「鼓勵目錄」）的

約束。《外商投資信息報告辦法》由商務部與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於2019年12月30日發佈，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直接

或間接開展投資活動時，應依照《外商投資信息報告辦法》規定，通過向商務主管部門

提交初始報告、變更報告、註銷報告、年度報告等方式報送投資信息。



監管概覽

– 8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境外投資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於2009年7月13日頒佈及於2009年8月1日生效的《境內機構

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於境外投資獲得審批後，境內機構可申請辦理境外直接

投資外匯登記。此外，國家外匯管理局於2015年2月13日頒佈並於2015年6月1日實施

《關於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取消境外直接投資項下外匯

登記核准行政審批事項，銀行直接審核辦理境外直接投資項下外匯登記，國家外匯管

理局及其分支機構通過銀行對直接投資外匯登記實施間接監管。

根據商務部於2014年9月6日頒佈並於2014年10月6日生效的《境外投資管理辦

法》，商務部和省級商務主管部門按照企業境外投資的不同情形，分別實行備案和核准

管理。企業境外投資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實行核准管理。企業其他情

形的境外投資，實行備案管理。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於2017年12月26日頒佈並於2018年

3月1日生效的《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直接或通過其控

制的境外企業，以投入資產、權益或提供融資、擔保等方式，獲得境外所有權、控制

權、經營管理權及其他相關權益的投資活動，應當履行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備案等手

續，報告有關信息，配合監督檢查。

道路運輸運營

根據國務院於2004年4月30日頒佈並於2023年7月20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道路運輸條例》，以及交通運輸部於2005年6月16日頒佈並於2023年11月10日最

新修訂的《道路貨物運輸及站場管理規定》（「《道路貨運規定》」），道路貨運業務經營指

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具有商業性質的道路貨物運輸活動。根據《道路貨運規定》，交

通運輸主管部門對符合法定條件的道路貨物運輸經營申請作出准予行政許可決定的，

應當出具《道路貨物運輸經營行政許可決定書》，向被許可人頒發《道路運輸經營許可

證》。使用總質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貨運車輛從事普通貨運經營的，無需申請取得

《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及《道路運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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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物運輸代理及國內運輸

國際貨物運輸代理

根據商務部於2005年3月2日頒佈並於2016年8月18日最新修訂的《國際貨運代理

企業備案（暫行）辦法》，凡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註冊登記的國際貨物運輸代

理企業及其分支機構（「國際貨代企業」），應當向商務部或商務部委託的機構辦理備案。

無船承運業務

根據國務院於2001年12月11日頒佈並於2025年9月28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際海運條例》（「《國際海運條例》」），以及交通運輸部於2003年1月20日頒佈並於

2023年11月10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實施細則》，「無船承運業

務」，是指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者以承運人身份接收托運人的貨載，簽發自己的提單或者

其他運輸單證，向托運人收取運費及其他服務報酬，通過國際船舶運輸經營者或者其

他運輸方式經營者完成國際海上貨物運輸，並承擔承運人責任的國際海上運輸經營活

動。

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自開業之日起15日內向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交

通運輸主管部門備案。

任何業務經營者未履行適用法律法規規定的備案手續的，由國務院交通運輸主管

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交通運輸主管部門責令限期補辦備案手續；逾

期不補辦的，處以人民幣10,000元以上人民幣50,000元以下的罰款，並可以撤銷其相

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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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報關及進出口

海關報關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7年1月22日頒佈並於2021年4月29日最新修訂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是國家的進出關境監督管理機關。進

出境運輸工具、貨物、物品，必須通過設立海關的地點進境或者出境。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海關總署」）於2021年11月19日頒佈並於2022年1月1日生效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報關單位備案管理規定》，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報關企業申

請海關備案的，應當取得市場主體資格；其中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申請海關備案的，

還應當取得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根據海關總署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於2021年12

月20日頒佈並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的《關於報關單位備案全面納入「多證合一」改革

的公告》，申請人辦理市場監管部門市場主體登記時，需要同步辦理報關單位備案的，

應按照要求勾選報關單位備案，並補充填寫相關備案信息。

進出口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4年5月12日頒佈並於2025年12月27日最近修訂及於

2026年3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國務院對外貿易主管部門主管全

國對外貿易工作。國務院對外貿易主管部門或者由其會同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經國

務院批准，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臨時決定限制或者禁止前款規定目錄以外的特

定貨物、技術的進口或者出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於2023年1月3日頒佈並於同日生效的《關於進出口

貨物收發貨人備案有關事宜的通知》及於2021年11月19日頒佈並於2022年1月1日生效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報關單位備案管理規定》，自2023年1月3日起，進出口貨物收

發貨人、報關企業申請備案的，應當取得市場主體資格，無需取得對外貿易經營者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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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及房屋租賃

不動產

根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20年5月28日頒佈、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典》」），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依照法律

規定應當登記的，自記載於不動產登記簿時發生效力。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享有

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

房屋租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於2010年12月1日頒佈並於2011年2月1日

實施的《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房屋租賃合同訂立後三十日內，房屋租賃當事人須

到租賃房屋所在地直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建設（房地產）主管部門辦理房屋租賃登記

備案。倘房屋租賃當事人未辦理房屋租賃登記備案，則由直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建

設（房地產）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個人逾期不改正的，處以人民幣1,000元以下罰

款；單位逾期不改正的，處以人民幣1,000元以上人民幣10,000元以下罰款。

根據《民法典》，承租人可在出租人同意的情況下將租賃物業轉租予第三方。倘若

承租人轉租物業，承租人與出租人之間的租賃合同仍然有效。倘若承租人在未經出租

人同意的情況下轉租物業，則出租人有權終止租賃合同。另外，倘出租人轉讓物業，

承租人與出租人之間的租賃合同仍然有效。倘在增設抵押權前抵押物業已出租或其所

有權已轉讓，則先前確立的租賃關係不應受抵押影響。

數據安全、網絡安全及數據隱私保護條例

《民法典》明確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21年6月10日頒佈，並於2021年9月1日施行。該法規定重要數據

處理者應當明確數據安全責任人及管理機構，落實數據安全保護責任。《中華人民共

和國網絡安全法》於2016年11月7日頒佈，2025年10月28日最新修訂並於2026年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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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實施，規定網絡運營者應當履行網絡安全義務，採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保障網絡安全穩定。2021年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

保護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信息收

集、處理等活動作出明確規範。2007年6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國家保密

局等政府機構頒佈並實施了《信息安全等級保護管理辦法》，規定信息系統的安全保護

可分為五個等級。2021年12月28日，中國網信辦等十三家監管機構聯合修訂頒佈《網

絡安全審查辦法(2021)》，並於2022年2月15日生效，明確了網絡安全審查的適用情形

及具體監管要求。2024年9月24日，國務院頒佈了《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該條例

於2025年1月1日正式實施，重申了數據處理活動的一般規定、個人信息保護規則、重

要數據安全保護、網絡數據跨境轉移管理以及互聯網平台服務提供商的義務。此外，

2022年7月7日，網信辦頒佈《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該辦法於2022年9月1日正式生

效。該辦法規定，任何數據處理者在向境外轉移數據時，若達到該辦法規定的特定規

模閾值，須向網信辦申請安全評估後方可實施數據出境。2024年3月22日，網信辦頒

佈了《促進和規範數據跨境流動規定》，該規定於2024年3月22日正式生效，進一步明

確了現有跨境數據傳輸機制的實施與協調。2025年2月12日，網信辦發佈《個人信息保

護合規審計管理辦法》，該辦法於2025年5月1日正式實施。該辦法明確個人信息保護

合規審計是對個人信息處理者開展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審查評估監督活動。

期貨及衍生品交易

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期貨和衍生品法》旨在規範期貨交易

和衍生品交易行為，保障各方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此外，為防

範市場風險，國務院於2007年3月6日頒佈並於2017年3月1日最新修訂的《期貨交易管

理條例》以及中國證監會發佈的相關指引，對期貨市場的集中交易等風險管理制度作出

了原則性規定。期貨交易必須在依法設立的期貨交易所或國務院批准的場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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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保障、社會保障與住房公積金

根據1994年7月5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並於2018年12月29日修訂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勞動法》，以及2007年6月29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於2012年12月28日修

訂並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及國務院於2008年9月

18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勞動

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此外，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根據2010年10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2018年12月29日修訂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社會保險法》、1999年1月22日國務院頒佈，2019年3月24日修訂的《社會保險費

徵繳暫行條例》以及1999年4月3日國務院頒佈，2019年3月24日修訂的《住房公積金管

理條例》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成立之日起30日內辦理社會保險賬戶和住房公積金賬

戶的開設手續，並須為其僱員繳納社會保險費及住房公積金。未按規定繳費的用人單

位，可處以罰款，並責令在規定期限內補繳欠款。

稅收法規

企業所得稅

根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07年3月16日頒佈，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並於

2018年12月29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以及由國務

院於2007年12月6日頒佈，並於2024年12月6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

稅法實施條例》，根據中國法律設立或根據外國（地區）法律設立但在中國境內設有實

際管理機構的企業，應視為居民企業。居民企業對其在中國境內或境外取得的收入，

均按2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國家支持或鼓勵的重點行業或項目，適用優惠企業

所得稅稅率。國家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可享受1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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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24年12月25日頒佈、2026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增值稅法》（「《增值稅法》」），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貨物、提供勞務、租賃有

形動產或進口貨物的增值稅稅率調整為13%，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從事交通運輸服務、

郵政服務、基礎電信服務、建築服務銷售、不動產租賃及銷售以及轉讓土地使用權等

業務的增值稅稅率調整為9%。

轉移定價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5年4月24日修訂並於

同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以及國務院於2016年2月6日修訂並於

同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實施細則》，關聯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

應遵循公平原則。

根據2016年6月29日頒佈及生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

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發生關聯交易並符合相應條件的企業，應編製每個納稅年度的

同期資料，並按要求提交給稅務機關。同期資料包括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及特殊事項

文檔。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17年3月17日頒佈並於2018年6月15日修訂的《特別納稅

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序管理辦法》，收到特別納稅調整風險提示或者發現自身存在特

別納稅調整風險的企業，可自行調整補稅，稅務機關亦可根據相關規定對自行調整補

稅的企業實施特別納稅調查調整。

H股全面流通規定

「全流通」指H股上市公司境內未上市股份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包括境外上市

前境內股東持有的未上市境內股份、境外上市後境內增發的未上市境內股份以及境外

股東持有的未上市股份。2023年8月10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

發佈了《H股公司境內未上市股份申請「全流通」業務指引（2023年修訂版）》（「全流通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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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登公司」）與深圳證券交

易所（「深交所」）聯合發佈了《H股「全流通」業務實施細則》（「實施細則」）。涉及H股全

流通業務的相關業務，如跨境過戶登記、存管維護、交易委託與指令傳遞、結算、結

算參與者管理、名義持有人服務等，均須遵守實施細則。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於2020年2月7日發佈《中國證券登

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H股「全流通」業務指南》，該指南於2025年6月30日最

新修訂並實施。該指南明確了業務準備、賬戶安排、跨境股份過戶登記及境外集中託

管等相關事項。2020年2月，中國證券登記結算（香港）有限公司（「中登香港」）亦頒佈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香港）有限公司H股「全流通」業務指南》，該指引於2024年9月20

日最新修訂，以明確相關託管、H股「全流通」由核准制調整為備案制等其他相關事宜。

海外證券發行與上市相關法規

中國證監會於2023年2月17日發佈了《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

法》（「境外上市試行辦法」）及五項配套細則，該試行辦法於2023年3月31日正式生效。

2023年5月16日，中國證監會進一步頒佈第六項指引，並於同日生效。境外上市試行

辦法全面改革了中國境內公司直接或間接在境外發行上市的監管制度，將其轉變為備

案制。

根據境外上市試行辦法，中國境內公司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在境外市場發行證券

並上市的，應當向中國證監會辦理備案並報告相關信息。境外上市試行辦法明確規定

了禁止境外發行上市的情形。

發行人境外首次公開發行或者上市的，應當在境外提交發行上市申請文件後3個

工作日內向中國證監會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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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境外發行上市後發生下列重大事項，應當自相關事項發生並公告之日起

3個工作日內向中國證監會報告具體情況：(i)控制權變更；(ii)被境外證券監督管理機

構或者有關主管部門採取調查、處罰等措施；(iii)轉換上市地位或者上市板塊；(iv)主

動終止上市或者強制終止上市。發行人境外發行上市後主要業務經營活動發生重大變

化，不再屬於備案範圍的，應當自相關變化發生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向中國證監會提

交專項報告及境內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說明有關情況。

2023年2月24日，中國證監會等政府主管部門頒佈了《關於加強境內企業境外發

行證券和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保密規定」），該規定於2023年3月31

日生效。根據保密規定，境內企業向有關證券公司、證券服務機構、境外監管機構等

單位和個人提供、公開披露，或者通過其境外上市主體等提供、公開披露涉及國家秘

密、國家機關工作秘密的文件、資料的，應當依法報有審批權限的主管部門批准，並

報同級保密行政管理部門備案。


